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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泉
崗
基
地
在
軍
史
上
所
曾
創
下
的

特
別
事
蹟

由
於
清
泉
崗
基
地
的
跑
道
長
三
千
六

百
五
十
八
公
尺
、
寬
六
十
公
尺
，
飛
機
起

降
時
有
相
當
寬
廣
的
空
間
，
故
大
多
數
的

戰
機
在
此
停
降
往
往
無
需
張
開
阻
力
傘
便

可
順
利
降
落
，
比
起
停
降
於
都
會
區
周
邊

的
軍
用
機
場
輕
鬆
得
多
。

若
以
機
場
的
跑
道
長
度
比
較
，
清
泉

崗
基
地
內
的
機
場
跑
道
，
在
長
、
寬
上
皆

勝
出
於
菲
律
賓
克
拉
克
空
軍
基
地
內
長
、

寬
各
為
三
千
兩
百
公
尺
和
四
十
五
公
尺
的

跑
道
，
因
此
若
以
此
一
數
據
作
為
機
場
大

小
的
排
名
，
清
泉
崗
空
軍
基
地
又
得
勝
乎

於
菲
律
賓
的
克
拉
克
空
軍
基
地
。

另
因
機
場
範
圍
廣
闊
，
安
全
性
自
然

較
高
，
因
而
我
國
自
民
國
七○

年
代
起
自

行
研
發
製
造
的ID

F

經
國
號
戰
鬥
機
，
就

是
在
清
泉
崗
機
場
進
行
數
百
次
的
試
飛
，

終
創
造
出
亮
麗
耀
眼
的
研
製
成
果
，
日
後

基
地
內
所
配
置
的
經
國
號
戰
機
，
數
量
亦

曾
冠
於
其
他
的
空
軍
基
地
。

比
論
近
百
年
來
，
建
於
遠
東
地
區
的

所
有
空
軍
基
地
當
中
，
係
以
曾
由
美
國
向

菲
律
賓
租
用
的
克
拉
克
空
軍
基
地
佔
地
最

大
，
計
有
四
千
餘
公
頃
的
﹁
核
心
區
﹂
以

及
逾
三
萬
公
頃
的
周
邊
區
和
預
留
腹
地
區

，
並
於
菲
律
賓
獨
立
，
租
予
美
國
使
用
後

分
期
擴
建
；
在
一
九
六○

年
代
尚
未
完
成

擴
建
之
前
，
我
國
清
泉
崗
基
地
之
面
積
還

曾
大
於
菲
律
賓
克
拉
克
空
軍
基
地
的
核
心

使
用
區
。

此
外
，
該
座
克
拉
克
基
地
已
於
一
九

九○

年
代
初
期
，
因
為
屆
臨
租
期
且
美
、

菲
雙
方
未
能
續
就
諸
多
因
素
達
成
協
議

，
美
國
遂
停
止
租
賃
而
將
原
之
飛
機
與

設
施
遷
移
至
關
島
的
安
德
森
空
軍
基
地

(A
ndersen A

ir Force B
ase)

，
菲
國
則
將

原
基
地
另
行
劃
為
﹁
自
由
經
濟
區
﹂
。

之
後
曾
有
多
年
的
歲
月
，
清
泉
崗
空

軍
基
地
長
期
成
為
遠
東
地
區
佔
地
最
廣
、

設
施
極
為
完
善
的
基
地
，
直
到
位
居
日
本

沖
繩
島
西
南
部
，
亦
由
美
方
長
期
佔
有
使

用
的
﹁
嘉
手
納
空
軍
基
地
﹂
，
因
為
在
上

世
紀
後
期
大
舉
擴
建
並
加
長
機
場
跑
道
至

三
千
七
百
公
尺
，
俾
可
容
納
更
多
的
精
銳

戰
機
，
方
才
又
以
佔
地
一
千
九
百
九
十
七

公
頃
的
面
積
，
成
為
略
大
於
清
泉
崗
之
基

地
。

一
九
六
五
年
四
月
，
原
駐
防
於
加
州

喬
治
空
軍
基
地(G

eorge A
FB

)

的
美
國
第

四
七
九
戰
術
戰
鬥
機
聯
隊(479th T

actical 
F

igh
ter W

in
g)

，
派
遣
兩
個F

-
104C

戰

鬥
機
中
隊
率
先
飛
臨
清
泉
崗
基
地
。
隔

年
一
月
下
旬
，
美
國
戰
術
空
軍
司
令
部

(T
actical A

ir C
o

m
m

an
d)

又
將
原
駐
防

於
田
納
西
州
西
沃
特
空
軍
基
地(Sew

art 
A

F
B

)

的
第
三
一
四
運
輸
機
聯
隊
調
派
至

清
泉
崗
，
承
負
基
地
遠
東
地
區
和
中
南
半

島
地
區
所
有
美
軍
人
員
、
戰
備
物
資
的
運

補
工
作
。

一
九
六○

年
代
後
半
期
，
美
國
發
動

激
烈
的
﹁
弧
光
作
戰
行
動
﹂(O

peratio
n 

A
rc L

ight)

，
密
集
出
動B

-
52

轟
炸
機
於

北
越
上
空
施
行
轟
炸
，
美
國
戰
略
空
軍
司

令
部(Strategic A

ir C
om

m
and)

乃
於
一
九

六
八
年
二
月
將
第
四
二
二○

空
中
加
油
中

隊(4220th A
ir R

efueling Squadron)

，

以
及
其
原
駐
防
於
泰
國
塔
克
里
皇
家
空
軍

基
地
、
沖
繩
嘉
手
納
空
軍
基
地
的K

C
-

135

型
空
中
加
油
飛
機
調
派
至
清
泉
崗
以

集
中
部
署
，
而
原
駐
於
泰
國
烏
打
拋
皇
家

海
軍
機
場(U

-
T

apao R
oyal T

hai N
avy 

A
irfield)

的B
-

52

轟
炸
機
隊
及
塔
克
里
基

地
的F

-
111

轟
炸
機
隊
，
連
同
近
約
四
百

五
十
名
的
美
籍
空
軍
人
員
，
亦
一
同
由
泰

國
調
派
至
清
泉
崗
，
俾
可
更
專
注
於
支
援

‧

陳
文
樹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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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次
者
，
乃
為
空
中
加
油
機
隊
和
運
輸
機

隊
。
至
於
最
為
大
家
所
好
奇
者
，
乃
美
軍

究
竟
有
無
從
清
泉
崗
機
場
出
動
裝
有
彈
藥

的
轟
炸
機
直
接
至
北
越
轟
炸
，
由
於
迄
今

猶
未
解
密
而
難
以
印
證
，
不
過
多
年
來
未

曾
有
任
何
跡
象
顯
示
有
此
作
為
，
故
而
專

家
推
判
停
駐
於
清
泉
崗
機
場
內
的
轟
炸
機

，
應
是
備
援
和
調
度
用
者
，
真
正
出
勤
至

北
越
執
行
任
務
的
轟
炸
機
，
係
自
關
島
起

飛
並
在
清
泉
崗
機
場
上
空
施
行
空
中
加
油

，
蓋
滿
載
彈
藥
的
轟
炸
機
極
為
龐
重
，
起

降
時
存
有
一
定
程
度
的
風
險
，
宜
以
空
中

加
油
方
式
補
充
燃
料
並
縮
短
飛
航
時
間
。

一
九
七
一
年
五
月
，
第
三
一
四
運
輸

機
聯
隊
調
離
臺
灣
，
改
由
自
沖
繩
那
霸
空

軍
基
地
調
來
，
配
置
有C

-
130E

運
輸
機

的
美
國
太
平
洋
空
軍
第
三
七
四
戰
術
空
運

聯
隊
執
行
運
補
，
該
空
運
聯
隊
在
臺
灣
停

留
了
兩
年
半
的
時
間
，
至
一
九
七
三
年
美

國
和
北
越
簽
訂
停
止
越
戰
的
巴
黎
和
約
後

，
始
於
同
年
十
一
月
調
離
臺
灣
，
移
駐
菲

律
賓
克
拉
克
空
軍
基
地
。

一
九
七
二
年
二
月
二
十
日
，
一
架
隸

屬
於
第
三
七
四
空
運
聯
隊
並
自
清
泉
崗
基

地
起
飛
的H

C
-

130

巡
邏
機
，
還
曾
創
下

以
渦
輪
螺
旋
槳
飛
機
航
行
最
長
距
離
的
世

界
紀
錄
，
該
架
未
載
有
貨
物
的
空
機
自
升

空
後
係
沿
著
﹁
大
圓
航
線
﹂
︵
為
沿
著
地

球
圓
周
上
之
大
圓
弧
線
飛
行
的
航
線
，
該

條
弧
線
乃
是
球
面
上
兩
點
間
的
最
短
距
離

︶
飛
行
八
千
七
百
三
十
二
點
一
英
哩
︵
一

萬
四
千
零
五
十
二
點
九
公
里
︶
，
直
抵
美

國
伊
利
諾
州
的
史
考
特
空
軍
基
地(Sco

tt 
A

F
B

)

。
此
一
紀
錄
迄
今
仍
然
未
被
打
破

，
乃
美
軍
飛
行
員
駐
臺
期
間
，
在
﹁
無
心

插
柳
﹂
的
狀
況
下
所
締
造
的
紀
錄
。

雖
然
自
一
九
七
八
年
十
二
月
，
中
美

斷
交
、
共
同
防
禦
條
約
失
效
起
，
駐
臺
美

軍
即
撤
離
臺
灣
，
不
過
中
美
雙
方
依
然
維

持
親
善
友
好
的
關
係
，
且
過
去
多
年
美
軍

對
於
我
方
的
協
助
，
的
確
是
相
當
重
要
、

無
可
淡
忘
的
建
軍
史
頁
。
我
空
軍
司
令
部

承
國
防
部
下
達
國
軍
各
單
位
官
兵
應
注
重

歷
史
之
政
令
，
以
及
前
國
防
部
長
高
華
柱

先
生
視
查
清
泉
崗
基
地
時
之
指
示
，
爰
在

昔
日
基
地
內
的
美
軍
教
堂
舊
址
籌
建
﹁
美

軍
駐
清
泉
崗
基
地
足
跡
館
﹂
，
以
紀
念
這

段
極
其
可
貴
的
軍
史
，
並
力
求
完
整
的
保

存
，
展
示
昔
日
美
軍
活
動
於
基
地
內
的
各

項
文
物
史
料
。

歷
經
基
地
內
眾
多
袍
澤
的
投
注
心
血

，
終
於
中
華
民
國
建
國
一
百
年
時
，
選
在

聯
隊
五
十
八
周
年
隊
慶
時
機
︵
一
月
十
二

日
︶
正
式
落
成
啟
用
，
展
出
諸
多
珍
貴
史

料
，
並
以
青
史
為
殷
鑑
，
激
勵
參
訪
者
的

忠
勇
意
識
和
愛
國
情
操
。

歷
年
來
，
在
﹁
美
國
在
臺
協
會
﹂

(A
IT

)

的
協
助
下
，
館
內
收
存
有
大
量
自

越
南
前
線
區
的
作
戰
。

爾
後
，
隨
著
越
戰
戰
況
的
加
劇
，
美

軍
又
分
別
從
日
本
境
內
的
美
國
空
軍
基
地

調
派
人
員
、
戰
機
與
設
備
加
入
作
戰
行
列

。
既
有
龐
大
的
運
輸
機
隊
、
轟
炸
機
隊
和

空
中
加
油
機
隊
陸
續
進
駐
於
清
泉
崗
基
地

，
必
然
需
要
進
駐
戰
鬥
機
隊
方
可
對
抗
來

犯
的
敵
機
並
確
保
基
地
安
全
，
所
以
美
國

空
軍
亦
自
沖
繩
嘉
手
納
基
地
，
調
派
一
支

F-
4 P

hantom
 Ⅱ

︵
幽
靈
Ⅱ
︶
戰
鬥
機
分

遣
隊
駐
守
於
清
泉
崗
，
擔
任
巡
防
、
護
航

和
一
旦
面
臨
緊
急
戰
況
，
立
即
升
空
應
戰

的
任
務
。

容
因
部
署
得
宜
而
可
達
到
預
防
嚇
阻

之
功
，
因
此
從
未
在
臺
海
上
空
引
發
空
中

戰
鬥
，
各
種
美
國
軍
機
當
中
升
空
出
勤
最

越戰期間，主要停駐於關島的
B-52長程重轟炸機曾多次飛臨清
泉崗基地上空，並從事空中加油
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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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六
三
至
一

九
七
九
年
間
美

軍
駐
防
臺
灣
期

間
的
文
物
史
料

，
其
中
居
然
還

有
往
昔
自
美
國

基
地
﹂
各
僅
兩
百
三
十
三
公
里
和
三
百
零

二
公
里
︵
各
一
百
二
十
六
海
浬
和
一
百
六

十
三
海
浬
︶
，
共
軍
戰
機
若
存
來
犯
之
惡

意
，
僅
需
十
至
十
二
分
鐘
左
右
，
便
可
飛

臨
臺
灣
中
部
上
空
，
我
方
所
能
應
對
的
時

間
十
分
短
暫
。
先
總
統
蔣
公
曾
訓
勉
國
人

﹁
勿
恃
敵
之
不
來
，
恃
吾
有
以
待
之
﹂
，

因
而
肩
負
捍
衛
我
國
中
部
領
空
第
一
線
重

責
的
清
泉
崗
空
軍
基
地
，
必
須
指
派
飛
行

員
全
天
候
輪
流
值
勤
，
並
在
接
獲
升
空
迎

敵
的
命
令
五
分
鐘
內
倏
即
完
成
使
命
，
任

務
格
外
的
重
大
。
相
對
的
，
國
人
對
於
在

基
地
內
警
戒
待
命
的
空
軍
健
兒
，
當
然
愈

發
感
戴
敬
佩
。

清
泉
崗
基
地
之
沿
革

清
泉
崗
基
地
是
臺
灣
最
大
的
空
軍
基

地
和
軍
用
機
場
，
亦
是
﹁
經
國
號
﹂
戰
機

的
大
本
營
，
駐
防
於
基
地
內
的
空
軍
第
四

二
七
聯
隊
，
與
臺
灣
西
部
其
他
數
座
基
地

共
同
肩
負
起
防
衛
我
方
海
峽
上
空
的
第
一

線
任
務
。
第
四
二
七
聯
隊
前
身
為
空
軍
第

三
大
隊
，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一
月
十
二
日
於

駐
防
屏
東
基
地
時
擴
編
為
空
軍
第
三
聯
隊

，
因
此
日
後
聯
隊
皆
以
每
年
一
月
十
二
日

作
為
﹁
隊
慶
日
﹂
。
在
八
二
三
砲
戰
期
間

，
聯
隊
健
兒
曾
駕
駛F-

86F
軍
刀
式
噴
射

戰
鬥
機
投
入
空
戰
，
擊
落
中
共
兩
架
米
格

十
七
型
戰
機
，
創
下
輝
煌
的
戰
功
。
八
二

三
砲
戰
停
歇
後
，
聯
隊
於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
奉
命
遷
駐
臺
中
清
泉
崗
基
地
，
至
民
國
六

十
五
年
八
月
更
名
為
現
今
第
四
二
七
戰
術

戰
鬥
機
聯
隊
。
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六
月
，
聯
隊
增
編
擁

有
夜
間
炸
射
能
力
的
第
三
十
五
作
戰
中
隊

；
之
後
因
任
務
需
要
，
第
三
十
五
作
戰
隊

復
於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移
編
新
竹
二
聯
隊
。
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起
，
第
四
二
七
聯
隊
接
收

我
國
產
製
的
首
架
經
國
號
戰
機
，
並
於
八
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成
立
配
置
經
國

號
戰
機
的
第
一
個
作
戰
中
隊─

第
八
中
隊

；
隔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又
成
立
第
二

個
作
戰
中
隊─

第
二
十
八
中
隊
；
迄
八
十

六
年
四
月
，
聯
隊
全
數
完
成
經
國
號
戰
機

換
裝
任
務
。
後
來
為
因
應
國
軍
精
進
方
案

的
施
行
，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裁
撤
部

分
編
制
，
並
提
升
保
留
下
來
的
中
隊
之
作

戰
能
力
，
持
續
肩
負
建
軍
備
戰
之
任
務
，

確
保
臺
海
安
全
。

聯
隊
轄
下
的
第
七
中
隊
，
曾
經
在
民

國
五
十
六
年
一
月
時
創
立
號
稱
是
全
球
最

先
，
以F

-
104

戰
鬥
機
擊
落
米
格
戰
鬥
機

的
紀
錄
，
且
在
我
空
軍
部
隊
換
裝
第
二
代

戰
鬥
機
之
前
，F

-
104

型
戰
鬥
機
有
長
達

三
十
餘
年
的
時
間
，
一
直
是
捍
衛
臺
灣
領

空
的
主
力
戰
鬥
機
。
但
由
於
中
美
斷
交
後

，
美
國
不
再
提
供
我
方
新
機
種
及
飛
機
零

組
件
，
而
在
對
外
新
購
軍
機
或
自
行
研
發

經
國
號
戰
機
，
又
未
能
及
時
抵
補
換
新
。

本
土
載
送
大
批
冷
凍
保
鮮
肉
品
運
抵
清
泉

崗
基
地
的
照
片
，
乃
因
早
年
臺
灣
衛
生
條

件
未
符
於
美
軍
的
嚴
格
要
求
，
因
此
當
時

美
軍
官
兵
與
眷
屬
均
是
食
用
由
美
國
空
運

來
臺
的
肉
品
，
相
較
於
當
今
國
人
反
而
對

進
口
的
美
國
肉
品
是
否
含
有
瘦
肉
精
︵
如

萊
克
多
巴
胺
或
其
他
成
份
者
︶
而
存
有
顧

慮
，
群
起
反
對
美
國
肉
品
進
口
臺
灣
的
情

況
，
實
在
大
相
逕
庭
。
此
外
，
當
年
機
場

內
部
還
闢
設
有
一
座
十
八
個
洞
的
高
爾
夫

球
場
，
供
美
軍
為
主
的
人
員
休
憩
打
球
，

球
場
現
今
仍
保
留
下
來
並
沿
續
使
用
，
此

在
全
臺
空
軍
基
地
中
亦
是
唯
一
僅
見
者
。

清
泉
崗
空
軍
基
地
因
為
距
離
海
峽
對

岸
的
共
軍
﹁
福
州
義
序
基
地
﹂
和
﹁
漳
州

清泉崗基地內由
舊教堂改建的「
美軍駐清泉崗基
地足跡館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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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年
來
，
空
軍
部
隊
僅
能
繼
續
飛
行
已
經

超
過
使
用
年
限
多
時
，
或
是
未
能
於
保
養

維
修
時
適
時
更
換
零
組
件
的F

-
104

戰
機

，
並
不
幸
造
成
多
次
事
故
，
致
使
未
能
及

時
跳
傘
逃
生
的
空
軍
健
兒
壯
烈
殉
職
。

在
一
九
六○

年
代
，
曾
是
備
受
讚
譽

的F
-

104

戰
鬥
機
，
也
因
此
而
蒙
上
了
﹁

飛
行
棺
材
﹂
、
﹁
寡
婦
製
造
機
﹂
之
惡
名

，
實
足
令
人
慨
嘆
！
清
泉
崗
基
地
內
地
第

四
二
七
聯
隊
的
第
七
中
隊
，
過
去
正
是
長

期
飛
行F

-
104

戰
鬥
機
的
主
力
部
隊
之
一

，
隊
上
飛
行
員
犧
牲
奉
獻
、
捐
軀
報
國
之

高
貴
情
操
，
尤
值
深
令
國
人
欽
佩
。

在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，
第
七
中
隊
於
換

裝ID
F

經
國
號
戰
機
之
前
，
曾
先
成
立
一

個
整
備
小
組
，
並
於
七
月
一
日
接
收
第
一

架
先
導
生
產
型
的
經
國
號
戰
機
，
由
於
該

中
隊
為
我
國
率
先
換
裝
經
國
號
戰
機
之
部

隊
，
所
以
第
七
中
隊
又
兼
為
經
國
號
戰
鬥

機
的
種
子
教
官
中
隊
，
迄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
期
間
，
促
成
我
國
全
體
空
軍
部
隊
陸
續
完

成
經
國
號
戰
機
之
換
裝
任
務
。
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，
國
軍
實
施
精
進
案

之
際
，
第
七
中
隊
整
編
為
愈
受
重
視
的
空

軍
第
七
戰
術
戰
鬥
機
中
隊
，
係
我
國
空
軍

中
極
精
銳
的
戰
術
作
戰
部
隊
，
可
在
五
分

鐘
內
完
成
緊
急
起
飛
並
攔
截
不
明
飛
行
物

體
。
隊
員
們
力
行
不
輟
的
駕
乘
國
人
自
製

的
經
國
號
戰
機
，
英
勇
忠
誠
的
保
護
臺
海

領
空
，
是
戍
守
我
國
疆
域
，
不
讓
對
岸
跨

越
臺
海
中
線
領
空
的
鐵
騎
雄
鷹
。

神
岡
支
線

一
九
五
六
至
一
九
六
六
年
間
，
在
大

力
興
建
清
泉
崗
機
場
與
鄰
近
相
關
設
施
時

期
，
國
防
部
亦
曾
撥
出
自
民
間
徵
收
之
土

地
，
並
委
請
臺
灣
鐵
路
局
建
造
一
條
專
屬

的
軍
用
鐵
路
。
類
似
之
事
例
在
早
期
的
臺

灣
時
可
得
見
，
例
如
日
治
時
代
中
期
為
建

造
日
月
潭
發
電
廠
，
爰
先
建
設
自
彰
化
二

水
至
南
投
水
里
的
﹁
鐵
路
集
集
支
線
﹂
；
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，
為
建
造
臺
電
林
口
火
力

發
電
廠
，
遂
先
建
設
自
桃
園
市
至
臺
北
縣

林
口
、
全
長
十
九
點
二
公
里
的
﹁
鐵
路
林

口
支
線
﹂
︵
又
名
桃
林
鐵
路
︶
；
其
他
通

往
港
口
或
港
埠
邊
大
型
工
廠
的
專
用
鐵
路

支
線
或
側
線
，
實
在
多
不
勝
數
。
但
該
條

連
接
臺
鐵
車
站
與
清
泉
崗
機
場
等
相
關
設

施
的
軍
用
鐵
路
，
則
已
於
十
餘
年
前
逐
段

拆
除
，
現
已
幾
近
無
存
。

這
條
鐵
路
支
線
，
是
委
付
臺
灣
鐵
路

局
協
助
建
造
，
起
自
位
於
臺
中
和
豐
原
兩

大
車
站
之
間
的
﹁
潭
子
車
站
﹂
，
係
於
一

九
五○

年
代
後
期
分
段
完
工
通
車
。
為
避

開
斜
坡
狀
地
形
並
配
合
清
泉
崗
機
場
內
的

跑
道
等
設
施
，
遂
朝
西
北
方
向
的
神
岡
地

區
延
伸
再
進
入
基
地
內
，
之
後
又
分
出
五

條
路
線
，
可
分
別
通
達
基
地
內
不
同
營
區

、
庫
房
區
，
以
及
後
來
擇
於
鄰
近
空
軍
基

地
續
建
，
位
處
清
水
和
神
岡
、
大
雅
邊
境

區
的
﹁
油
庫
區
﹂
，
構
組
成
得
與
臺
中
市

連
結
的
鐵
路
交
通
運
輸
與
後
勤
補
給
網
路

，
使
得
建
設
基
地
所
需
的
器
材
、
輜
重
，

得
以
順
利
無
阻
的
運
送
至
工
地
，
並
且
在

基
地
建
竣
啟
用
後
，
仍
可
源
源
不
絕
運
送

部
隊
所
需
的
各
種
物
資
和
配
備
，
連
不
宜

行
駛
於
一
般
道
路
上
的
軍
用
重
裝
履
帶
車

輛
，
亦
常
先
吊
運
至
鐵
路
平
臺
車
上
，
再

載
運
至
基
地
。

由
於
當
年
興
建
清
泉
崗
空
軍
基
地
和

後
來
所
續
建
的
七
座
大
油
庫
，
係
以
稱
作

﹁
陽
明
計
畫
﹂
的
代
號
雷
力
執
行
，
因
此

這
條
於
鐵
路
局
稱
為
﹁
神
岡
支
線
﹂
的
鐵

路
，
在
軍
事
單
位
內
又
常
被
稱
作
﹁
陽
明

支
線
﹂
，
其
實
乃
是
相
同
的
鐵
路
支
線
。

自
美
國
甘
迺
總
統
任
內
揭
開
序
幕
的

越
戰
，
戰
況
於
繼
任
的
詹
森
總
統
任
內
急

遽
升
高
，
俟
尼
克
森
總
統
的
首
屆
任
期
內

︵
一
九
六
九
年
至
一
九
七
三
年
︶
，
戰
事

仍
是
激
烈
難
止
。
依
據
﹁
中
美
共
同
防
禦

條
約
﹂
所
肇
建
的
清
泉
崗
機
場
，
順
勢
成

為
協
助
美
軍
在
越
南
作
戰
的
周
邊
基
地
之

一
，
神
岡
支
線
則
另
肩
負
起
運
補
美
軍
所

需
物
資
的
重
任
。
不
少
在
越
南
作
戰
的
美

軍
所
需
生
活
用
品
，
即
是
從
神
岡
支
線
載

運
至
清
泉
崗
基
地
，
再
以
美
軍
運
輸
機
運

送
至
越
南
。

就
訂
立
協
防
條
約
之
時
代
背
景
言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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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我
方
乃
是
著
重
於
防
禦
共
軍
侵
犯
臺
灣

，
但
是
美
國
則
於
條
約
內
增
置
若
干
協
助

美
方
從
事
控
制
周
邊
地
區
的
條
款
並
作
擴

張
解
釋
，
加
上
美
方
同
時
亦
會
對
於
地
主

國
之
我
方
，
連
帶
給
予
多
項
建
軍
備
戰
上

的
支
援
，
因
此
在
該
一
年
代
期
間
中
美
雙

方
皆
樂
見
清
泉
崗
基
地
，
兼
為
支
援
美
軍

投
入
越
戰
的
周
邊
基
地
，
同
時
也
拓
展
我

國
所
生
產
的
民
生
用
品
對
外
銷
售
的
通
路

，
而
鐵
路
局
亦
得
從
該
條
支
線
增
加
不
少

營
收
。神

岡
支
線
鐵
路
的
主
線
，
從
起
始
的

潭
子
車
站
至
最
終
點
的
油
庫
區
，
全
長
十

三
點
四
公
里
︵
若
加
計
延
伸
至
大
雅
忠
義

莊
的
側
線
，
最
長
路
線
可
及
於
十
六
點
五

公
里
︶
，
軌
距
為
一
千
零
六
十
七
公
厘
，

並
在
距
潭
子
車
站
四
點
二
公
里
處
的
神
岡

社
口
地
方
設
立
有
一
處
﹁
號
誌
站
﹂
，
同

時
在
神
岡
車
站
內
設
立
有
旨
在
巡
視
和
檢

修
路
軌
的
﹁
道
班
房
﹂
。

支
線
自
一
九
五
七
年
三
月
五
日
開
始

啟
用
通
車
，
之
間
曾
有
民
意
代
表
反
映
可

否
比
照
﹁
臺
糖
小
火
車
﹂
或
﹁
鐵
路
林
口

支
線
﹂
的
經
營
方
式
，
加
掛
客
運
車
廂
兼

營
載
客
之
用
，
俾
緩
解
上
、
下
班
︵
學
︶

之
際
的
交
通
雍
塞
現
象
。
但
是
，
經
過
鐵

路
局
和
國
防
部
的
共
同
考
量
，
認
為
該
條

以
運
輸
軍
用
設
備
、
補
給
品
為
主
的
鐵
路

，
首
重
保
密
謹
慎
而
不
宜
兼
作
其
他
用
途

遂
未
便
同
意
，
因
此
直
至
鐵
路
支
線
功
成

身
退
為
止
，
一
直
皆
是
屬
於
﹁
軍
事
︵
用

︶
鐵
路
﹂
的
角
色
，
這
在
全
臺
灣
所
曾
使

用
過
的
鐵
路
當
中
，
亦
是
極
其
罕
見
的
一

條
軍
事
鐵
路
支
線
。

在
一
九
七○

年
代
，
繼
越
戰
結
束
、

中
美
斷
交
和
廢
止
中
美
共
同
防
禦
條
約
，

美
軍
撤
離
臺
灣
之
後
，
神
岡
支
線
鐵
路
的

運
輸
功
能
大
幅
減
少
。
而
且
，
沿
線
市
集

、
社
區
逐
漸
形
成
，
昔
有
多
方
貢
獻
的
鐵

路
反
倒
成
為
阻
礙
地
方
建
設
發
展
的
障
礙

線
。
國
防
部
遂
於
一
九
九
九
年
七
月
二
十

九
日
核
定
停
止
神
岡
支
線
鐵
路
之
使
用
︵

潭
子
至
神
岡
路
段
在
此
之
前
便
已
先
由
鐵

路
局
封
閉
停
用
，
以
防
止
造
致
意
外
︶
，

基
地
內
、
外
的
軌
道
分
別
由
國
防
部
及
當

時
的
臺
中

縣
政
府
僱

工
拆
除
。

後
者
自
二

○
○

二
年

起
完
成
招

標
作
業
、

逐
段
施
工

，
並
於
二

○
○

四
年

五
月
復
經

臺
中
縣
政

府
將
移
除

路
軌
後
的
路
面
，
劃
設
為
連
通
潭
子
、
大

雅
和
神
岡
三
地
的
自
行
車
道─

﹁
潭
雅
神

自
行
車
道
﹂
。
今
所
騎
車
行
臨
於
這
條
自

行
車
道
上
的
民
眾
，
若
非
經
由
插
立
路
旁

之
牌
示
解
說
，
實
在
難
以
想
像
自
行
車
道

的
前
身
，
竟
是
一
條
過
去
於
全
臺
灣
所
僅

見
，
並
且
亦
是
舉
世
所
罕
見
的
專
用
軍
事

鐵
路
支
線
。

二○

一○

年
，
國
防
部
勻
支
既
已
編

列
的
年
度
預
算
款
項
，
將
美
軍
昔
時
於
清

泉
崗
基
地
內
所
建
造
之
教
堂
舊
址
，
改
建

成
﹁
美
軍
駐
清
泉
崗
基
地
足
跡
館
﹂
，
力

求
完
整
保
存
並
展
示
舊
有
史
料
。
足
跡
館

的
改
建
工
程
，
旋
於
翌
年
︵
二○

一
一
年

︶
落
成
揭
幕
，
基
地
足
跡
館
外
特
地
保
存

著
一
小
段
由
原
來
﹁
神
岡
鐵
路
支
線
﹂
遺

留
至
今
的
鐵
軌
，
可
供
參
訪
人
員
溯
思
當

初
藉
由
鐵
路
從
臺
中
運
補
物
資
，
經
潭
子

、
神
岡
而
運
抵
清
泉
崗
基
地
內
的
實
況
。

籌
設
基
地
足
跡
館
期
間
，
工
作
團
隊

曾
洽
請
鐵
路
局
提
供
昔
時
曾
行
駛
於
支
線

上
的
火
車
頭
與
數
節
車
廂
供
作
展
示
，
鐵

路
局
亦
極
認
同
此
一
保
存
史
蹟
文
物
之
理

念
，
惟
卻
主
張
允
宜
採
取
價
購
的
方
式
辦

理
，
而
使
該
項
收
存
火
車
頭
和
車
廂
的
構

想
暫
告
擱
置
。
日
後
，
容
可
經
由
新
近
設

立
的
﹁
文
化
部
﹂
協
助
撥
款
，
或
尋
求
其

他
合
適
管
道
，
以
達
成
這
項
美
好
的
目
標

。
︵
未
完
待
續
︶

殘留的神岡線鐵路。


